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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息应用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流合作中发挥了普惠性的基础作用，也为共同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新思

路。本文首先对中国参与沿线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遇到的困难、信息应用服务企业在沿线国家的兴起与发展状况进行了分

析。研究表明沿线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受复杂的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影响推进缓慢；信息应用服务领域处于市

场充分竞争的新兴领域，契合人民社会生活和政府治理需求，合作空间巨大。以基础型信息应用激活沿线国家信息基础设施

建设，是实现互联互通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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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formation application plays an inclusive and fundamental role in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nd offer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joint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difficulties that China met when participating in the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and depicts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application service enterprises in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Research shows that  infor-
matio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is slow, due to complex geopolitical, ideological, and national security 
factors. Information application is an emerging field with adequate market competition. It accords with the needs for social life and 
government governance, so the cooperation space in this field is huge. Using basic information application to activate the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of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is an effective way to achieve conne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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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基础型信息应用激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在“一带一路”和“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中，

我们亟需转变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理念，发挥新兴

信息应用服务的基础作用。当前，我国企业参与

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进

缓慢、障碍重重且风险巨大。电子商务、移动支

付、移动社交等基础型应用兴起与普及，其通过

多元的对外合作方式，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构建应用和生态，在应用层面解决了沿线国家对

网络基础设施的需求，进而拉动了各国对信息基

础设施的建设投入。以共同关心的信息应用为牵

引，助推“一带一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切实可

行且影响深远。

一、	我国信息通信技术（ICT）企业参与沿

线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的问题

我国积极推进和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

息基础设施建设，为“数字丝绸之路”互联互通，

缩小沿线国家数字鸿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推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息基础设施中面临诸多问

题与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我国 ICT 企业参与沿线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

设受到某些国家的围堵和分化

“一带一路”横跨亚欧大陆，沿线大部分国家

与我国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有很大

的差异，特别是一些没有参与到“一带一路”建

设中的国家如美国、欧盟成员国等对中国的快速

崛起高度警惕。我国 ICT 企业在参与沿线国家信

息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不得不应对一些国家的围

堵和分化。如果没有协调各个利益相关方的立场，

他们的搅局能力不可不察。信息基础设施，无论

是陆缆、海缆，还是关键通信设施，以及被许多

国际机构和专家定义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大数

据，都与国家安全、信息安全和网络安全有深度

联系。信息通信、网络设施作为一个国家最关键

的基础设施之一，许多国家对中国公司在本国电

信基础设施中的作用越来越持谨慎态度 [1]。尤其

是近年来，以美国、澳大利亚为首的一些国家，

多方阻挠中国参与其他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

信通设备的采用。澳大利亚以国家安全为由，禁

止华为公司参与招标澳大利亚国家宽带网络。此

外，中国 ICT 企业在印度电信市场的参与也阻力

极大，印度政府禁止手机运营商进口和使用中国

公司的电信设备 [2]。 

（二）沿线国家在信息基础设施领域的自然垄断与

政府管制日趋严厉

大多数国家在信息基础设施领域实施负面清单

的管理。由“棱镜门”事件引发的信息安全问题已

被各国重视，一些国家提出的“信息国产化”旨在

加强信息安全性。例如在马来西亚，通过商业存在

方式提供网络设备服务和网络服务需收购现有的已

注册的网络设备服务和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股份。泰

国电信市场存在技术壁垒和政府采购歧视的贸易壁

垒，国外电信设备供应商或运营商若想要进入泰

国市场，需要首先与 CAT （Telephone Organization 
of Thailand）公司和 TOT（The Communications 
Authority of Thailand）公司合作，签订特许收入分

成协议或者通过电信经营许可证方式进入。在菲律

宾设立电信服务企业也受到多方限制，市场准入需

满足的要求包括：菲律宾议会的特许、国家电信委

员会颁发的公共便利与必需证书（CPCN）、外资比

例不超过 40%、不允许私有租赁线路的转售、不得

将私营租赁线路连接至公共网络等。加拿大颁布的

外国投资审查法和加拿大投资法，规定在通信等重

点敏感领域，严格限制外资进入或限制外资持股比

例。法国 2005 年宣布信息系统安全等 11 个产业

为受保护产业。以阿拉伯国家为主体的中东地区，

国家电信行业的基本网络和基本业务由国有电信

垄断公司居支配地位，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于

外商投资本国电信行业准入有更多的限制，例如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南非等都对电信服务设

置了准入门槛 [3]。

（三）我国 ICT 企业参与沿线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

设面临目标国政策稳定性风险

当前，世界经济低速增长、发达经济体复苏

艰难、新兴市场动力不足，部分国家在应对这一问

题时又开始狭隘地采取一些不利于国际合作和实现

互利共赢的政策，沿线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难以

形成稳定的政策共识并转化成坚定的政策行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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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基础设施作为与国家安全最为密切的关键基础设

施，原本就是国家安全审查、外资审查、政府监管

的传统关键行业，对外国投资在产业政策和行业准

入方面有限制或特殊规定。信息产业当前面临的竞

争状况、市场潜力、进入壁垒、文化距离、国家风

险等，加大了“一带一路”国家在未来信息基础设

施建设领域政策变动的风险，可能出台政府采购、

产权规定、股权限制等对外国企业的不利政策，这

既增大了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联通协调的难度，

也加大了我国 ICT 企业参与沿线国家信息基础设施

建设的风险。

二、	我国信息应用服务企业在沿线国家发展

的现状

与中国信息通信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艰难开拓不同，以中国阿里巴巴、腾讯公司为代表

的中国互联网应用企业，以及以输出智慧城市解决

方案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海康威视数字技术有限

公司等中国移动设备企业却异军突起，在印度以及

东南亚、中东地区等获得极大成功，为中国“数字

丝绸之路”的构建，开辟了另类建设模式。

（一）	我国电商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在沿线

国家落地生根

“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了沿线国家交通、电力

等基础设施的完善，也为我国电商企业走出去迎来

发展机遇。东南亚地区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商市场之

一，我国互联网企业不断布局，抢占市场。阿里

巴巴除全力打造旗下唯一面向全球市场的电商平

台——全球速卖通外，2016 年，收购东南亚最大电

商 Lazada, 并不断追加投资，到 2018 年已占绝大多

数股权。2018 年阿里巴巴又抢滩南亚，全资收购在

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缅甸区域最受欢迎的电子商

务平台 Daraz。在中东地区，浙江执御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在沙特阿拉伯创建 JollyChic 购物平台，目

前已成为中东地区知名度最高、综合排名第一的移

动端电商。此外，腾讯公司收购东南亚电子商务巨

头——虾皮购物（Shapee），腾讯公司占 39.7% 的

股权，成为最大股东。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投资

越南电商 Tiki，成为其最大股东之一 [4]。

（二）我国移动支付应用作为电子商务基础，广受

沿线国家欢迎

电子商务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快速发展

推动移动支付的需求，作为有先进移动支付技术和

市场经验的我国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和腾讯公司相

继在东南亚和印度抢占市场。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

金融服务集团“技术出海”，通过“本地伙伴＋技

术赋能”的模式，在“一带一路”沿线落地生根，

开发出 9 个本地电子钱包，遍布印度、泰国、韩国、

菲律宾、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

孟加拉国等，阿里巴巴的移动支付模式在“一带一

路”沿线基本成型，已经服务了超过 8.7 亿人。 腾
讯公司积极将其成功的以社交、游戏、移动支付为

一体的新一代移动社交商业模式复制到东南亚，力

图以微信为社交平台，以微信支付为切入点，通过

收购和兼并东南亚独角兽企业，推动集社交、出行、

网上购物和移动支付等一系列服务为一体的移动社

交商业模式在东南亚的扩张，而移动支付的便捷性

广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欢迎。

（三）我国移动社交应用和工具异军突起，大幅拓

展市场份额

在移动社交领域，中国互联网企业也大有建

树。在社交平台，微信日益受到东南亚青年人的欢

迎。在聊天类即时通工具中，微信用户占比：马

来西亚占 40%，新加坡占 24%，泰国占 17%，印

度尼西亚占 14%。在浏览器领域，阿里巴巴的 UC
浏览器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占据了最大的市场份

额。印度移动用户有 50% 使用 UC 浏览器，而使

用 Chrome 浏览器的只占 30%；印度尼西亚有 41%
用户使用 UC 浏览器，Chrome 用户仅占 31% [5]。 
在移动工具使用中，中国品牌手机在“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热卖，占据主要市场。在印度市场，

2018 年第 2 季度，小米手机在印度市场占有率

第一，为 29.7%，三星为 23.9%，vivo 为 12.6%，

OPPO 为 7.6%。在东南亚市场，2017 年智能手机

占有率前 5 名中有三个是中国品牌，排名第 2 的

OPPO 市场占有率为 17%，vivo 占 7.2%，华为占

5.4% [5]。此外，在中东国家如约旦哈希姆王国、

阿曼苏丹国，华为手机的市场份额超过 20%。华

为手机在埃及、沙特阿拉伯市场份额也达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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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7.3%。其中，在阿曼苏丹国，华为是市场份额

第一的手机品牌，超过了三星和苹果。

（四）	智慧城市兴起，中国企业成为建设的主导

力量

智慧城市是新一代信息科技支撑、知识社会下

一代创新（创新 2.0）环境下的城市形态，是通过

面向知识社会构建用户创新、开放创新、大众创新、

协同创新为特征的城市可持续创新生态。沿线越来

越多的国家正在将智慧城市纳入其国家战略并加大

对实施的投入。华为公司作为智能城市解决方案开

发和供应的全球领导者，华为公司智慧城市解决方

案已部署在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40 多个城市，

华为已赢得了伦敦、米兰、巴黎、新加坡市、新德

里、延布、吉赞等全球大量城市管理者和企业的信

赖。而中国另一智慧城市产品提供商海康威视数字

技术有限公司的数字化、网络化、高清智能化产品

和解决方案已广泛应用在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

沿线国家智慧城市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中国信息应用企业“一带一路”发展的

机遇

（一）	契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社会生活的

需要

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

居民收入的提高，以及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的完

善和国家信息化的发展，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逐渐普及，使社会大众，

尤其是青年大众的购买、消费、支付、出行、娱乐、

交友等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互联网巨头

和行业领导者企业，在引导中国大众，尤其是青年

大众的生活方式和经济行为的改变所获得的极大成

功，无疑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众和创业者

有示范和标杆作用，有利于推进这些地区人民生活

方式的改变。

从东南亚来看，互联网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年

轻一代比例的增加增强了东南亚地区的消费潜力，

这种消费潜力正好指向了在线市场。在东南亚，

有 2 亿人购买或租用在线服务，有 2.3 亿人已经习

惯在网上搜索商品。在线销售渠道和服务正在改

变消费者的消费方式。阿里巴巴、京东世纪贸易

有限公司的电商模式，蚂蚁金融服务集团、微信

红包的移动支付模式，腾讯公司微信、游戏、支

付等社交和娱乐一条龙的生活消费模式，小米科

技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质高价廉的移动

设备，以及抖音（Tiktok）等中国 APP 在“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或世界各地的大受欢迎，无不契

合当地人民社会生活的需求。

（二）顺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府治理需求

信息通信技术的创新和智能互联网新时代的到

来，促进各国经济和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给国

家经济发展和政府治理带来革命性变革。为应对挑

战，“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将国家基础设施建

设从传统的交通、水电、能源、城市建设等“混凝

土 + 钢铁”的模式转到关注国家信息和智能基础设

施的建设。许多国家出台了“智慧城市”的城市现

代化计划。例如，埃及是第一个在中东和非洲范围

内建立数字化转型和电子商务战略的国家。2018 年

埃及政府提出在 2019 年年底之前所有国家服务将

以电子方式提供，所有政府服务将通过在线门户网

站提供。印度政府于 2015 年 6 月启动了一项 “智慧

城市使命”的城市现代化计划，计划用 5 年时间，

投资 75 亿美元建设 100 个智慧城市。

中国互联网经济、智慧城市建设的成功使“一

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希望借鉴中国经验，复制中

国模式，需要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提供资金和技术

的帮助。例如，老挝政府尤其希望在 ICT 方面和中

国有更多合作，特别是在微信支付、支付宝等方面，

希望能给老挝人民带来更便捷的体验。泰国政府更

是郑重邀请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作为泰国 4.0 战略的

最重要合作伙伴，在公共卫生、教育、生产、制造、

开发和旅游等行业把握数字转型的机会。

（三）融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充分竞争的

新兴领域

目前，中国网络巨头无论是阿里巴巴、腾讯，

还是以智慧城市建设和智能手机销售进入市场的华

为，海外市场都集中在东南亚、南亚、中东等新兴

市场的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新型数字经济领域。

在新兴市场，新型数字经济的出现必然是充满巨大



037

中国工程科学 2019 年 第 21 卷 第 4 期

潜力而又趋向充分竞争的市场，这就为既有资金优

势，又有技术和市场竞争经验的中国互联网企业提

供了极佳的市场发展机会。

在通信市场方面，东南亚和中东大部分国家的

移动通信已经从完全的政府垄断逐渐走向竞争，大

部分国家的移动通信已经从完全的政府垄断逐渐走

向竞争，市场环境日趋开放。印度以及东南亚、中

东地区开放和竞争性的移动通信市场为中国信息应

用企业在该地区的发展和壮大，提供了天然的土壤。

四、	以基础信息应用激活沿线国家信息基础

设施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沿线有关国家电子商务、移动社交、智慧城市

的发展推动了国家通信骨干网、光纤、云计算、大

数据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了国家的信息化水平，

也为我国与沿线国家共同推进“数字丝绸之路”基

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另一种思路。

（一）转变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思路，从主动帮助转

为应邀共建，共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电子商务、移动社交和智慧城市的建设必须有

赖于先进且普及的信息基础设施的支撑。从我国跨

境电商、移动支付和智慧城市在“一带一路”地区

成功的发展经验来看，对“一带一路”信息基础设

施建设的推进，都是有关国家或地方政府在电子商

务和智慧城市建设急需的情况下，主动建设，主

动发展。因此，在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

息基础设施建设中，我国政府应转变原有观念和

思路，从“我要建”转为“要我建”，从我国政府

主动帮助和推动有关国家互联互通的信息基础建

设，到有关国家因发展数字经济和现代化城市治

理而希望我方参与和指导建设。从实践来看，“一

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都希望我国互联网和信息

应用企业参与该国的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和智慧

城市建设，共同助力其数字经济发展。

“数字丝绸之路”的基础设施建设一定要有相

关方共同的利益，共同关心的应用。以共同关注的

基础型应用为抓手，通过提供更多更好的适应其需

求的信息应用技术、产品及服务，激发沿线国家推

进“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内在积极性，拉动必需

的基础设施建设，这样合作才能落地。 

（二）	以跨境电商和移动社交作为实现“数字丝绸

之路”的突破点，快速复制中国方案和商业

模式

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全产业链商业模式、腾讯

公司的移动社交商业模式，完整地展现了电子商务

的中国技术解决方案和商业模式，给“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展示了“数字丝绸之路”发展的一种模式，

使愿意借鉴与复制中国技术解决方案和商业模式的

国家意识到信息技术、软件、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存

在的不足，唤起他们与中国企业的合作意识。中国

企业通过在“一带一路”沿线输出技术解决方案和

商业模式，踏踏实实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完

善电子商务规则，帮助这些国家的中小企业发展及

融资。共建信息基础设施，这不仅能够推动“一带

一路”国家的共同繁荣发展，更能通过跨境电商服

务、移动社交、信息共享平台架起一座沟通“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人民之间在文化、信仰方面的友

好桥梁。

（三）以智慧城市推进沿线国家“数字丝绸之路”

基础设施建设

智慧城市建设是“数字丝绸之路”战略实施的

助推器。智慧城市建设需要一个国家具备较为完善

的通信骨干网、光纤、云计算、大数据等基础设施。

应鼓励我国更多的技术创新型企业、互联网公司参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智慧城市建设，从“智慧”

基础设施建设入手，不仅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信息化基础建设，更需要关注云计算、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建设发展与应用，通过基础型信息应用建设助推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四）	加强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强化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沟通协作

对我国信息应用企业“走出去”，国家仍应加

强顶层设计，从政策、资金、法律上予以扶持。一

是研究制定信息应用企业“走出去”的财税奖励扶

持政策；二是完善和建立与跨境电商监管相关政策

建议；三是向“一带一路”节点国家复制和推广“数

字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四是推动在世界贸易组织

（WTO）框架体系内实现各国对电商产品的通关便

利，建立和完善行业规则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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